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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培育生命 

 正確的方向 

 

大綱： 

I. 生命的建立(一 3-7) 

A) 禱告記念 

B) 信仰的承傳 

C) 運用神的恩賜 

 

II. 以聖經建立生命(三 14-17) 

A) 持守信仰 

B) 從小明白聖經 

C) 聖經是神的話語，能建立生命 

 

生活實踐：作為母親，需將信仰傳承給兒女，藉着生命和聖經的教

導建立他們。每個信徒也可成為別人屬靈的父母，我們

有沒有盡上這個本份，用我們的生命和神的話語建立別

人的生命呢？  



 提摩太後書一 3-7；三 4-17  

(和合本修訂版) 

第一章 

第3節 我感謝神，就是我接續祖先用純潔的良心所事奉的神，在

祈禱中晝夜不停地想念你。 

第4節 我一想起你的眼淚，就急切想見你，好讓我滿心快樂。 

第5節 我記得你無偽的信心，這信心先存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

母親友妮基的心裏，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裏。 

第6節 為這緣故，我提醒你要把神藉著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

如火挑旺起來。 

第7節 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而是剛強、仁愛、自制

的心。 

 

第三章 

第14節 至於你，你要持守所學習的和所確信的，因為你知道是跟

誰學的， 

第15節 並且知道你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在基督耶穌

裏的信【註 1】有得救的智慧。 

第16節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註 2】，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

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第17節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註1】：「因在基督耶穌裏的信」或譯「因信基督耶穌」) 

(【註2】：「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譯「凡神所默示的聖經」。) 

 


